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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运行核电厂经验反馈信息收集和发布
工 作 程 序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程序用于明确核电厂运行经验反馈体系中各单位在

信息收集和发布中的分工，规范经验反馈信息的收集和发布。

第二条 本程序主要适用于国家核安全局经验反馈平台所涉及

信息的收集和发布工作。

第二章 主要相关单位职责

第三条 国家核安全局职责如下：

（一）负责经验反馈信息收集和发布工作的组织和管理。

（二）负责经验反馈结果和监管要求的发布。

（三）负责收集由国家核安全局组织的监督检查报告和国家核

安全局年报，并上传至国家核安全局经验反馈平台。

第四条 地区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职责如下：

负责监督周报、月报、重要情况通报，以及由地区核与辐射安

全监督站组织检查的检查报告等相关文件的收集与上传工作。

第五条 核与辐射安全中心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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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担下列经验反馈相关信息的收集和上传工作：运行事

件相关审评文件、安全重要物项修改相关文件、初步安全分析报告

评价报告、最终安全分析报告评价报告、十年定期安全审查评价报

告、运行核电厂重要异常信息，以及良好实践和最新研究成果报告

等。其中，运行核电厂重要异常信息包括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从监督

检查报告、监督站周报以及现场勘查收集到的信息中筛选出的重要

异常信息。

（二）收集和上传国外事件信息及其他经验反馈信息，包括国

际核事件报告系统（IRS）、国际核事件分级组织（INES）和其他主

要核电国家或组织发布的事件信息和其他经验反馈信息，以及通过

双边或多边交流合作取得的相关信息等。

第六条 运行核电厂的职责如下：

（一）提交核电厂定期报告（如月报、年报）、运行事件通告及

运行事件报告（含运行事件补充报告）等相关报告至国家核安全局

经验反馈平台。

（二）定期提交与核安全相关的内部事件清单和摘要至国家核

安全局经验反馈平台，并上传经国家核安全局筛选后的内部事件报

告。

第三章 经验反馈信息的收集

第七条 国家核安全局在其组织的监督检查活动结束后30个工作

日内，将监督检查报告上传至国家核安全局经验反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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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国家核安全局在每年 6月 30 日前将上一年度国家核安

全局年报上传至国家核安全局经验反馈平台。

第九条 地区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将监督周报在次周周五之

前、监督月报在次月 15 日之前、重要情况通报在编制完成后 5个工

作日内、检查报告在检查活动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上传至国家核安

全局经验反馈平台。

第十条 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应将收集到的下列报告及时上传至

国家核安全局经验反馈平台：运行事件相关审评文件、安全重要物

项修改、初步安全分析报告评价报告、最终安全分析报告评价报告、

十年定期安全审查评价报告和筛选出的运行核电厂重要异常信息

等。

第十一条 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在对收集到的国外事件信息和其

他经验反馈信息进行筛选后，及时上传至国家核安全局经验反馈平

台。

第十二条 运行核电厂应将运行阶段月报告在次月 10 日之

前、年度报告在次年 4 月 1 日之前上传至国家核安全局经验反馈平

台。

第十三条 运行核电厂应分别在运行事件发生后 6 日和 33 日

内，将运行事件通告和报告上传至国家核安全局经验反馈平台;于每

个月开始后的 10个工作日内上传上个月的内部事件清单和摘要至国

家核安全局经验反馈平台，并及时上传经国家核安全局筛选后的内

部事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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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经验反馈信息的发布

第十四条 国家核安全局负责经验反馈监管要求的发布工作。监

管要求的形式包括信息通告、监管建议、管理要求三种，相应的重

要度由低到高。

（一）信息通告是指由国家核安全局发布的一般经验反馈信息，

发布目的是提醒核电厂对相关信息予以关注。各核电厂根据自身情

况决定是否采取相应行动，无需向国家核安全局回应。该类信息主

要包括：（1）国内核电厂发生对其它核电厂的安全和运行管理可能

具有借鉴意义的共性事件和个别典型事件；（2）对国内相关核电厂

具有一定反馈价值的国外核电厂同类堆型发生的重要事件。

（二）监管建议是指国家核安全局通过经验反馈过程发现可能存

在的共性重要缺陷或问题后向核电厂提出的建议。核电厂应根据监管

建议进行自查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必要时需向国家核安全局报告。该

类信息主要包括：国内核电厂发生的共性重要缺陷或事件，其他采用

了同样的设计或设备的核电厂，若不排除隐患或进行纠正，可能会对

核电厂核安全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管理要求是指国家核安全局针对经验反馈中发现的重大缺

陷或问题，向核电厂提出的安全改进要求（包括安全重要物项、程

序、组织管理等方面）。核电厂应根据管理要求实施相应的改进行动，

并向国家核安全局报告。此类问题核电厂若不进行纠正，将会对核

电厂安全造成较大的影响。


